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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衛生福利部會銜本會等9個部會112年2月20日廢止「為
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，進入本公告所示高感染傳播風

險場域應佩戴口罩」及衛生福利部於同日修正「嚴重特殊

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防疫措施裁罰規定」公告，請查照
並轉知所屬會員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依據衛生福利部112年2月20日衛授疾字第1120200079A號
函及同日衛授疾字第1120100113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(代表人陳慧遊先生)、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
業公會(代表人李松季先生)、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商業同業公會(代表人廖世昌先
生)、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(代表人鐘俊豪先生)、中華民國保險經紀
人公會(代表人李來居先生)

副本：本會保險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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